1）为切实保证设备维修质量，特制定本质量保证负责制度，接受送修业户、社会各界及行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
2）按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和规范进行维修。尚无标准或规范的，参照设备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3）遵守维修行业管理规定，对送修设备按规定鉴定《维修合同》和做好有关维修技术记录。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决不使用假冒、伪劣配件、材料修车和只收费不维修或者虚列维修作业项目。
4）设备维修配件实行追溯制度。设备维修经营者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对原公司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供用户选择。对于换下的配件、总成，应当交托修方自行处理。
5）严格按标准对维修竣工的车辆进行出公司检验，决不让维修质量不合格的车辆出公司。实施车辆维修竣工《出公司合格证》制度。
6）认真执行汽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及处理原则的规定并作好车辆维修质量跟踪、反馈工作。对维修车辆实行质量保证制度，自竣工出公司之日期：一级维护、小修及零件修理质量保证期为汽车行驶2000 公里或者 10 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汽车行驶 5000 公里或者 30 日；整车修理或者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汽车行驶 20000 公里或者 100 日。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公司之日起计算。
7）凡违反上述规定造成的维修质量事故及其他不良后果，均有我公司负责。

